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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前
言

自
古
女
性
修
學
佛
法
即
有
層
層
障
礙
，
除
非
排
遣
萬
難
出

家
，
否
則
不
論
是
性
別
侷
限
，
受
教
育
、
識
字
者
少
，
女
主
內

對
家
庭
的
責
任
，
不
宜
在
外
拋
頭
露
面
等
社
會
觀
感
，
主
客
觀

因
素
都
是
限
制
。
直
到
近
代
，
女
性
受
教
育
者
普
及
，
社
會
環

境
起
了
變
化
，
種
種
桎
梏
才
得
以
鬆
綁
，
修
學
有
成
的
善
女
人

也
時
有
所
聞
。

寬
律
法
師
撰
錄
《
近
代
往
生
隨
聞
錄
》
有
一
章
是
「
往
生

女
居
士
」
，
為
數
不
多
，
列
第
二
位
即
是
張
蓮
覺
（
一
八
七
五

-

一
九
三
八
）
  1
，
她
的
背
景
來
歷
赫
赫
有
名
，
是
香
港
第
一

任
首
富
何
東
爵
士
之
妻
，
何
世
禮
將
軍
的
母
親
，
致
力
於
佛
法

普
傳
與
社
會
慈
善
。

關
於
張
蓮
覺
女
居
士
往
生
蓮
邦
的
消
息
，
在
《
覺
有
情
》

、
《
海
潮
音
》
、
《
人
海
燈
》
等
佛
教
刊
物
皆
有
記
載
，
當
時

在
《
香
港
工
商
報
》
也
有
刊
登
報
導
，
轟
動
一
時
，
令
人
好
奇

的
是
，
港
人
並
沒
有
將
「
往
生
西
方
」
當
成
迷
信
，
何
以
港
地

的
佛
法
會
如
此
普
及
？
其
次
，
張
蓮
覺
在
港
做
了
哪
些
貢
獻
，

如
何
將
佛
法
和
社
會
慈
善
做
結
合
，
並
成
為
修
學
佛
法
的
女
性

典
範
？
常
言
道
「
富
貴
學
佛
難
」
，
首
富
之
妻
何
以
對
三
寶
如

此
恭
敬
，
虔
信
修
學
，
並
進
一
步
發
心
自
利
利
他
，
最
終
圓
滿

往
生
蓮
邦
，
其
因
緣
為
何
？

二
、
以
病
苦
為
師
的
堅
忍
女
性

關
於
張
蓮
覺
的
生
平
經
歷
，
以
她
自
撰
的
《
名
山
遊
記

》
  2
最
為
完
備
  3
，
書
末
的
〈
自
述
筆
記
〉
篇
幅
約
莫
二
十
來

頁
，
敘
述
其
婚
嫁
、
生
子
育
女
、
篤
信
三
寶
，
自
利
利
他
的
歷

程
，
是
探
知
居
士
學
佛
因
緣
的
重
要
憑
借
，
亦
是
筆
者
所
依
據

的
主
要
文
本
。

蓮
覺
是
居
士
的
法
名
，
本
名
為
靜
蓉
，
出
身
於
大
戶
之
家

。
其
表
姐
麥
秀
英
嫁
給
何
東
之
後
無
法
生
育
，
為
夫
納
妾
仍
膝

下
無
子
，
遂
以
「
平
妻
」
共
處
而
說
服
居
士
之
母
，
終
讓
張
蓮

往
生
極
樂
的
善
女
人

  —

張
蓮
覺
（
一
八
七
五-

一
九
三
八
）

張
晏
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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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
答
應
嫁
入
何
家
。
生
兒
育
女
本
是
一
個
女
性
進
入
家
庭
後
的

重
要
責
任
，
張
蓮
覺
爾
後
的
十
八
年
皆
在
生
養
中
度
過
，
為
何

東
生
了
三
兒
七
女
。
何
家
人
丁
興
旺
，
何
東
的
事
業
也
愈
來
愈

成
功
，
躋
身
為
社
會
上
流
，
家
族
勢
力
日
益
龐
大
，
富
可
敵
國

，
在
一
切
都
是
順
緣
增
長
的
權
勢
富
貴
之
中
，
張
蓮
覺
為
何
會

以
佛
法
作
為
依
怙
？

從
自
敘
中
得
知
張
家
「
家
世
信
佛
」
，
張
蓮
覺
幼
年
即
知

「
敬
禮
三
寶
，
志
脩
梵
行
」
。
而
居
士
身
為
女
性
，
個
性
細
膩

，
感
受
豐
富
，
對
於
生
命
中
的
無
常
反
應
也
特
別
強
烈
，
如
她

對
於
父
親
離
世
，
引
用
《
詩
經
》
寫
下
「
昊
天
罔
極
，
悲
慟
曷

已
」
；
在
何
母
去
世
時
，
她
寫
道
「
先
姑
棄
養
，
莫
名
哀
痛
」

（
頁
八
十
七
）
。
正
沉
浸
在
母
以
子
貴
的
喜
樂
之
中
，
卻
好
景

不
長
，
長
子
何
世
勤
忽
罹
劇
病
，
無
力
回
天
，
她
痛
苦
到
「
鬱

鬱
無
以
為
懷
，
臥
病
月
餘
，
深
恨
夫
閻
摩
虐
政
，
奪
我
寧
馨
，

一
霎
罡
風
，
使
初
茁
瓊
芽
，
橫
被
摧
折
，
天
道
憒
憒
，
令
人
憤

悒
不
已
。
」
（
頁
八
十
八
）
當
一
個
母
親
痛
失
愛
子
渴
望
良
人

陪
伴
時
，
何
東
與
其
表
姐
原
已
訂
有
赴
美
行
程
，
讓
她
「
既
登

思
子
之
臺
，
更
作
望
夫
之
石
」
（
頁
八
十
八
）
，
情
何
以
堪
。

然
而
，
一
個
大
家
閨
秀
必
須
表
現
氣
度
，
因
此
見
到
她
在
字
裡

行
間
從
自
身
的
苦
，
轉
向
感
激
母
親
、
妯
娌
對
育
兒
、
家
務
的

幫
忙
與
協
助
。

在
婚
姻
生
活
中
，
張
蓮
覺
對
於
愛
別
離
苦
有
著
深
刻
的
體

驗
，
於
生
養
子
女
的
過
程
更
是
承
受
許
多
的
苦
楚
。
養
兒
方
知

父
母
恩
，
一
般
女
性
生
養
一
個
孩
子
就
已
經
有
著
不
可
計
數
的

恐
懼
與
煎
熬
，
更
何
況
是
十
次
攸
關
生
死
的
生
產
過
程
，
身
心

的
苦
逼
交
迫
，
唯
有
懷
胎
十
月
的
母
親
才
能
體
會
箇
中
滋
味
。

張
蓮
覺
在
長
子
夭
折
後
，
再
得
一
子
世
儉
，
卻
體
弱
多
病
，
幼

年
時
「
又
攖
劇
疾
」
。
據
居
士
觀
察
可
能
是
生
活
環
境
、
氣
候

等
因
素
導
致
孩
子
生
病
，
後
來
帶
到
東
瀛
（
日
本
）
轉
水
土
，

不
料
「
其
病
忽
劇
，
兼
患
脾
泄
，
幾
瀕
于
危
。
」
（
頁
九○

）

張
蓮
覺
「
驚
惶
失
措
」
，
所
幸
為
母
則
強
，
在
最
緊
急
的
狀
況

下
仍
努
力
查
找
病
因
，
最
後
幸
能
不
藥
而
癒
，
因
此
往
後
每
一

年
，
轉
水
土
就
成
了
固
定
的
行
程
。
隔
年
，
張
蓮
覺
在
長
崎
生

下
五
女
崎
姿
，
時
「
醫
師
手
術
，
未
臻
精
良
，
嬰
孩
墮
地
後
，

不
絕
啼
聲
，
異
而
啟
視
，
知
臍
際
血
流
」
（
頁
九
一
）
，
幸
好

居
士
對
生
產
頗
有
經
驗
，
親
手
處
理
後
孩
子
也
平
安
存
活
下
來

。
至
此
，
可
以
想
見
「
多
子
多
孫
」
的
背
後
，
那
位
堅
強
的
母

親
所
需
承
受
的
壓
力
有
多
麼
龐
大
與
辛
苦
。

十
八
年
的
生
產
過
程
讓
居
士
不
斷
的
感
受
無
常
與
苦
樂
，

不
料
在
宣
統
初
年
（
一
九○

九
年
）
，
何
東
竟
也
罹
患
大
病
，

群
醫
束
手
無
策
。
張
蓮
覺
反
覆
思
維
該
如
何
從
飲
食
下
手
，
另

一
方
面
「
事
窮
則
禱
天
，
惟
有
篤
奉
《
金
剛
》
、
《
地
藏
》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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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典
，
誠
心
唪
誦
，
默
求
我
佛
加
被
，
解
除
疾
痛
，
早
得
霍
然

而
已
。
」
（
頁
九
二
）
何
東
本
具
福
德
，
加
上
三
寶
加
持
，
疫

疾
消
除
，
身
體
痊
癒
，
也
讓
張
蓮
覺
非
常
感
激
慈
雲
加
被
。
然

而
，
這
是
居
士
自
敘
的
景
象
，
事
實
上
何
東
並
非
只
有
一
個
妻

妾
，
目
前
在
何
東
家
族
的
記
錄
中
，
皆
能
查
詢
到
在
這
次
大
病

時
，
何
東
隨
身
的
看
護
日
後
也
成
為
他
的
外
婦
，
並
生
下
一
女

。
因
此
，
婚
姻
和
家
庭
是
張
蓮
覺
前
半
生
努
力
經
營
的
場
域
，

但
無
法
持
平
的
擁
有
丈
夫
全
部
的
關
愛
，
也
是
妻
妾
婚
姻
制
度

所
造
成
的
必
然
結
果
，
如
同
在
自
敘
中
，
張
蓮
覺
心
裡
那
些
幽

微
的
苦
也
只
能
稍
加
抒
發
，
並
不
能
全
然
公
諸
於
世
。

一
波
未
平
，
一
波
又
起
，
何
東
方
才
大
病
初
癒
，
居
士
的

胞
弟
竟
也
生
病
了
，
隔
年
，
母
親
也
撒
手
人
寰
離
她
而
去
。
張

蓮
覺
哀
慟
到
無
以
言
表
，
「
立
志
守
制
三
年
，
持
願
素
食
終
身

，
稍
酬
鞠
育
之
德
。
渥
荷
夫
子
諒
解
與
同
情
，
不
加
遏
阻
。
」

（
頁
九
三
）
在
守
喪
之
際
仍
不
忘
照
顧
丈
夫
的
感
受
，
處
處
可

見
居
士
面
面
俱
到
、
體
恤
人
的
習
性
。
民
國
四
年
（
一
九
一
五

年
）
，
生
下
八
女
孝
姿
後
，
張
蓮
覺
完
成
了
三
分
之
一
人
生
的

生
產
期
，
期
間
為
子
女
、
家
人
費
盡
心
思
，
在
俗
務
、
苦
樂
中

流
轉
，
了
知
無
常
卻
未
有
暇
修
行
梵
行
，
直
到
朝
禮
普
陀
、
九

華
等
勝
地
後
，
學
佛
因
緣
的
種
子
終
於
開
花
結
果
。

三
、
生
命
轉
向
篤
信
三
寶

若
只
見
到
張
蓮
覺
投
稿
的
文
章
，
如
〈
遊
普
陀
山
記
〉
、

〈
遊
湯
山
溫
泉
記
〉
、
〈
遊
羅
浮
山
記
〉
，
並
將
此
與
何
東
家

族
的
財
勢
雄
厚
作
連
結
，
容
易
產
生
這
是
富
貴
人
家
的
休
閒
逸

樂
的
刻
板
印
象
。
事
實
並
非
如
此
，
每
一
次
出
遊
，
張
蓮
覺
不

是
待
產
，
即
是
歷
經
自
己
或
家
人
病
苦
後
的
抒
鬱
行
程
，
並
非

像
現
代
生
活
中
純
粹
為
了
休
閒
進
行
的
旅
遊
，
而
且
細
看
每
一

篇
文
章
，
皆
能
見
到
張
蓮
覺
對
於
家
庭
、
子
女
的
掛
心
與
擔
憂

。

直
到
民
國
五
年
（
一
九
一
六
年
）
夏
天
，
「
朝
禮
南
海
普

陀
，
躡
足
九
華
、
杭
州
、
西
山
、
廬
山
、
梨
山
等
地
，
留
連
三

月
」
，
身
心
浸
染
於
山
水
洗
禮
之
中
，
居
士
多
年
的
胃
疾
竟
不

藥
而
癒
，
而
她
的
長
女
錦
姿
，
也
在
一
九
一
八
年
成
婚
，
讓
她

感
到
十
足
欣
慰
。
（
頁
九
四-

九
五
）
《
老
子
》
：
「
禍
兮
福

所
倚
，
福
兮
禍
所
伏
。
」
在
雙
喜
臨
門
之
際
，
張
蓮
覺
忽
得
重

症
，
心
境
的
轉
折
如
其
所
敘
：

余
於
三
月
初
二
日
忽
患
喉
症
，
勢
殊
危
險
，
纏
綿

數
月
，
痛
苦
備
嘗
。
夫
子
時
復
有
歐
美
之
行
，
余

藥
碗
茶
爐
，
未
去
袵
席
，
而
長
亭
折
柳
，
又
悵
別

離
，
此
情
其
何
以
自
遣
？
惟
有
勉
抑
懷
思
，
宣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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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號
，
承
慈
光
加
被
，
身
心
泰
安
，
由
是
奉
佛
之

心
轉
篤
，
對
於
環
境
事
緣
，
視
同
泡
幻
，
悉
付
達

觀
，
非
復
從
前
之
執
著
。
（
頁
九
五
）

病
苦
是
人
所
不
願
面
對
接
受
的
無
常
，
而
居
士
在
病
苦
中

又
得
面
臨
愛
別
離
苦
，
所
幸
宿
生
善
根
具
足
，
不
忘
以
三
寶
為

依
怙
，
至
心
持
名
稱
號
後
終
能
身
心
安
泰
。
當
居
士
由
此
回
顧

生
命
中
的
種
種
際
遇
，
終
於
產
生
定
解
，
且
「
奉
佛
之
心
轉
篤

」
，
對
現
世
的
苦
樂
視
同
泡
沫
幻
影
，
決
定
放
下
執
著
，
轉
變

為
達
觀
且
隨
緣
的
心
態
。

在
此
心
境
的
轉
折
之
後
，
撲
面
而
來
的
即
是
長
女
產
後
憂

鬱
失
常
之
事
。
以
往
面
臨
無
常
，
居
士
的
自
敘
常
見
恐
懼
、
憂

愁
等
強
烈
字
眼
，
當
堅
定
信
仰
後
，
轉
變
為
不
表
露
過
多
情
緒

，
僅
描
述
事
情
處
理
的
經
過
。
當
時
，
張
蓮
覺
審
察
長
女
病
勢

，
帶
到
青
島
就
醫
之
餘
，
順
道
到
普
陀
山
朝
禮
，
「
得
聆
洪
筏

禪
院
月
池
上
人
說
法
，
歡
喜
讚
嘆
，
母
子
四
人
皈
依
門
下
，
揅

習
佛
學
，
從
茲
益
篤
信
三
寶
，
百
折
不
回
矣
。
」
（
頁
九
六
）

居
士
因
自
身
病
苦
對
佛
法
生
起
信
心
，
又
因
長
女
病
苦
的
契
機

，
聆
聽
教
理
而
深
信
三
寶
，
並
且
殷
重
發
願─

─

「
四
大
本
空

，
萬
緣
皆
幻
，
輕
塵
弱
草
，
人
命
何
常
，
非
藉
善
知
識
導
引
，

澈
究
玄
理
，
奚
能
離
塵
脫
苦
，
了
生
死
之
大
事
？
此
佛
法
真
理

，
甚
為
世
界
人
士
所
需
求
也
。
」
（
頁
九
十
六-

九
十
七
）

自
此
將
眼
光
由
自
身
的
苦
樂
移
開
，
發
下
猛
利
的
菩
提
願

心
，
表
達
「
不
乘
此
因
緣
，
發
無
盡
願
，
培
植
未
來
種
子
，
儲

備
他
生
資
糧
，
豈
不
辜
負
此
生
也
耶
？
吾
不
忍
辜
負
此
身
，
不

能
不
為
之
籌
及
未
來
之
果
報
。
」
（
頁
一○

二
）

四
、
念
佛
、
求
法
與
建
寺

張
蓮
覺
篤
信
三
寶
之
後
，
一
心
皈
命
淨
土
，
因
此
持
名
課

誦
為
日
常
修
學
的
要
務
，
其
子
何
世
禮
曾
提
到
母
親
朝
夕
念
誦

數
十
年
如
一
日
，
日
常
禮
佛
必
數
十
拜
，
至
精
神
氣
力
不
繼
稍

事
休
息
。
由
於
體
弱
，
有
時
感
心
臟
不
適
即
打
壯
心
藥
針
，
氣

力
稍
復
又
再
禮
佛
。
  4
居
士
專
修
淨
土
，
即
使
陪
二
女
到
英
國

留
學
亦
是
如
此
，
「
仍
常
茹
素
，
早
晚
清
課
，
未
嘗
稍
間
。
」

（
頁
一○

四
）

即
使
修
學
淨
土
，
居
士
仍
不
忘
詣
山
求
法
，
研
習
佛
學
，

並
延
請
法
師
講
經
，
期
間
亦
有
進
行
佛
七
法
事
，
起
建
水
陸
法

會
。
前
已
揭
居
士
在
普
陀
山
聽
受
月
池
上
人
說
法
，
民
國
十
一

年
（
一
九
二
二
年
）
，
則
與
同
修
至
金
山
寺
向
妙
善
長
老
求
法

。
妙
善
法
師
即
是
著
名
的
「
金
山
活
佛
」
，
張
蓮
覺
時
遇
長
女

即
將
臨
盆
，
因
有
前
次
產
後
失
常
之
鑑
，
讓
居
士
憂
惶
萬
分
，

「
乃
請
活
佛
於
舍
，
與
其
念
佛
祈
禱
，
願
慈
雲
垂
護
，
無
有
恐

怖
。
逮
子
夜
報
聞
，
悉
女
育
得
新
雛
，
大
小
克
慶
安
全
。
」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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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九
七
）
自
此
益
加
深
信
佛
力
無
邊
，
並
體
會
佛
法
為
無
上
妙

法
，
為
當
世
所
需
，
遂
擬
延
請
諸
大
德
至
香
港
講
經
。

同
年
，
香
港
諸
善
信
禮
請
棲
霞
山
若
舜
老
和
尚
，
及
竹

林
寺
靄
亭
法
師
、
煜
華
法
師
等
來
港
建
佛
七
法
事
，
居
士
從
若

舜
老
和
尚
求
受
五
戒
，
成
為
佛
門
優
婆
夷
弟
子
。
越
二
年
，
居

士
先
朝
禮
普
陀
，
在
此
兩
建
佛
七
，
於
洪
筏
禪
院
留
寓
四
十

多
天
，
後
至
棲
霞
及
竹
林
寺
，
皆
建
佛
七
。
民
國
十
四
年
（

一
九
二
五
年
）
，
為
助
棲
霞
山
建
寶
殿
及
裝
塑
佛
像
，
張
蓮
覺

與
香
港
李
氏
、
關
氏
等
眾
居
士
，
組
織
籌
款
佛
事
法
會
，
於
堅

道
連
建
水
陸
七
堂
，
由
靄
亭
法
師
、
煜
華
法
師
主
持
，
功
德
圓

滿
。
風
氣
所
開
，
此
後
三
年
香
港
善
信
每
年
皆
舉
辦
萬
緣
水
陸

功
德
法
會
。
（
頁
九
七-

一○
○

）

舉
行
佛
事
是
累
積
資
糧
的
方
便
法
門
，
最
根
本
則
仍
須
通

達
教
理
，
居
士
深
明
此
理
，
自
稱
：
「
余
默
察
港
地
人
士
，
於

佛
法
信
仰
之
心
雖
已
粗
具
，
而
於
佛
之
理
論
不
免
時
多
誤
解
，

非
廣
事
宣
傳
不
足
以
端
趣
向
而
明
大
法
，
則
諸
經
尚
矣
。
」
（

頁
一○

一
）
由
此
亦
能
得
知
民
初
在
港
地
佛
法
是
普
及
的
，
民

初
香
港
佛
教
的
發
展
，
對
映
的
是
國
內
實
施
廟
產
興
學
、
新
文

化
運
動
、
反
迷
信
運
動
等
時
期
，
港
地
是
少
數
保
護
傳
統
文
化

及
推
動
儒
釋
道
信
仰
的
地
方
，
其
力
量
實
來
自
該
等
貫
通
官
、

商
、
民
的
特
殊
階
層
，
所
謂
「
華
人
代
表
」
的
號
召
和
支
持
。

其
中
，
有
紳
商
背
景
的
居
士
，
如
陳
靜
濤
、
羅
文
錦
、
張
蓮
覺

等
，
皆
是
六
十
年
代
後
香
港
佛
教
機
構
推
動
社
會
事
業
的
重
要

奠
基
者
。
  5
回
到
上
述
，
張
蓮
覺
觀
察
到
一
般
民
眾
具
有
基
礎

的
佛
學
知
識
，
但
因
不
深
入
學
法
而
多
誤
解
，
所
以
發
起
弘
願

，
於
民
國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二
五
年
）
七
月
至
九
月
，
禮
請
遠
參

法
師
於
西
摩
道
何
宅
「
紅
屋
」
開
講
《
法
華
》
、
《
佛
頂
》
二

經
，
前
來
聽
經
者
前
後
不
下
數
萬
指
。
（
頁
一○

三
）

民
國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二
八
年
）
，
張
蓮
覺
自
英
國
小
住
後

回
香
港
，
得
聆
聽
寶
靜
法
師
講
授
《
阿
彌
陀
經
》
。
當
時
四
子

何
世
禮
成
婚
，
居
士
將
婚
禮
籌
備
全
權
交
予
其
表
姐
，
自
述
「

亦
得
一
抽
閑
，
靜
聽
法
師
演
講
，
義
理
之
精
微
，
詮
解
之
真
碻

，
經
雖
授
畢
，
覆
繹
味
猶
醰
醰
於
心
，
益
知
佛
法
玄
妙
，
誠
令

人
五
體
投
地
，
服
膺
弗
矣
。
」
（
頁
一○

四-

一○

五
）
張
蓮

覺
所
生
三
子
，
何
世
禮
將
軍
最
為
人
所
知
，
貴
族
的
公
子
要
成

婚
是
頭
等
大
事
，
母
親
竟
然
如
此
淡
定
，
以
聽
經
更
甚
於
俗
事

，
從
這
段
自
白
是
居
士
對
於
世
間
親
緣
放
下
的
明
證
，
進
一
步

而
言
，
《
阿
彌
陀
經
》
是
通
達
淨
土
法
門
的
主
要
經
典
，
居
士

殷
重
求
法
，
亦
是
深
信
、
專
修
淨
土
之
證
明
。

民
初
時
局
紛
亂
，
內
外
戰
隨
時
有
可
能
爆
發
，
張
蓮
覺

認
為
「
欲
圖
挽
救
，
捨
佛
法
無
他
途
矣
。
」
「
非
廣
興
教
育
，

造
就
人
材
，
相
與
宏
揚
不
為
功
。
」
因
而
發
願
辦
學
，
於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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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三○

年
）
於
波
斯
富
街
設
立
第
一
所
女
子
佛
教

學
校
「
寶
覺
第
一
義
學
」
，
後
於
澳
門
龍
嵩
街
設
立
「
寶
覺
第

二
義
學
」
，
「
寶
」
字
為
居
士
之
母
諱
，
以
「
寶
覺
」
命
名
乃

用
以
報
其
生
母
養
育
之
恩
。
（
頁
一○

六
）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（

一
九
三
二
年
）
設
立
「
寶
覺
佛
學
研
究
社
」
於
新
界
青
山
，
以

培
育
女
子
弘
法
人
才
。
次
年
，
居
士
將
何
東
所
贈
十
萬
元
，
在

跑
馬
地
山
光
道
購
地
建
造
「
東
蓮
覺
苑
」
，
以
何
東
賢
伉
儷
之

名
「
東
」
、
「
蓮
覺
」
冠
之
取
名
。

坐
落
於
跑
馬
地
山
光
道
上
的
東
蓮
覺
苑
，
是
港
島
第
一
所

佛
教
寺
院
，
於
一
九
三
五
年
開
幕
。
寺
院
建
築
典
雅
，
自
建
寺

以
來
致
力
於
佛
教
弘
法
利
生
事
業
，
先
後
禮
請
太
虛
大
師
、
虛

雲
老
和
尚
、
倓
虛
長
老
、
寶
靜
大
師
、
若
舜
大
和
尚
和
靄
亭
法

師
等
佛
門
龍
象
來
香
江
弘
法
，
開
啟
了
香
港
佛
教
近
代
發
展
的

一
個
重
要
里
程
。
坐
落
於
荃
灣
的
弘
法
精
舍
是
東
蓮
覺
苑
在
香

港
的
另
一
個
道
場
，
建
成
於
一
九
三
九
年
。
精
舍
初
期
是
由
寶

靜
大
師
主
持
的
佛
學
院
，
學
僧
之
中
有
覺
光
法
師
，
即
日
後
擔

任
長
達
四
十
八
年
香
港
佛
教
聯
合
會
會
長
的
覺
光
長
老
。
上
世

紀
五
十
年
代
初
，
倓
虛
長
老
、
定
西
法
師
及
樂
果
法
師
（
時
稱

東
北
三
老
）
在
弘
法
精
舍
開
辦
「
華
南
學
佛
院
」
，
辦
了
兩
屆

，
每
屆
三
年
。
畢
業
的
學
僧
包
括
永
惺
、
暢
懷
、
智
開
、
聖
懷

、
大
光
、
樂
渡
法
師
等
數
十
人
，
後
來
均
成
為
佛
門
龍
象
，
對

戰
後
香
港
及
海
外
佛
教
的
發
展
起
了
十
分
關
鍵
的
作
用
。
弘
法

精
舍
對
佛
教
的
貢
獻
，
於
此
可
見
一
斑
。
  6 

弘
法
精
舍
建
成
之
時
，
張
蓮
覺
已
經
往
生
，
然
而
若
不
是

由
她
發
心
建
立
東
蓮
覺
苑
，
諸
大
德
善
信
的
護
持
，
亦
無
後
來

弘
法
精
舍
的
創
建
，
此
皆
是
居
士
弘
揚
正
法
的
延
續
，
使
得
聖

教
得
以
永
傳
的
重
要
貢
獻
。

五
、
圓
滿
往
生
蓮
邦

專
修
淨
土
法
門
的
僧
眾
，
一
心
求
得
生
西
是
終
極
的
目
標

，
所
謂
「
往
生
」
有
帶
業
往
生
與
消
業
往
生
；
業
障
消
盡
，
自

然
往
生
淨
土
，
稱
之
為
消
業
往
生
；
帶
業
往
生
，
是
淨
土
行
者

的
觀
念
，
執
持
阿
彌
陀
佛
名
號
，
仰
仗
阿
彌
陀
佛
在
因
地
所
發

的
大
誓
願
力
，
雖
曾
造
大
惡
業
，
也
能
往
生
彼
國
。
然
而
業
果

法
則
是
極
隱
蔽
法
，
無
法
用
邏
輯
來
推
論
，
如
何
證
明
念
佛
得

以
往
生
西
方
極
樂
？

以
文
獻
史
料
來
說
，
清
代
彭
際
清
編
纂
《
居
士
傳
》
、
《

善
女
人
傳
》
，
收
錄
從
晉
至
清
的
居
士
傳
記
，
勾
勒
出
居
士
修

行
的
輪
廓
，
也
能
從
中
考
察
往
生
淨
土
的
徵
驗
。
《
善
女
人
傳

》
集
錄
佛
教
女
性
居
士
的
行
持
，
是
以
心
慕
佛
道
、
參
禪
悟
道

、
淨
土
念
佛
、
修
道
感
應
為
主
要
分
項
，
其
中
，
宋
明
兩
代
的

善
女
人
最
多
；
唐
代
多
參
禪
，
宋
以
後
則
念
佛
居
多
。
 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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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
土
念
佛
的
善
女
人
，
後
人
常
以
預
知
時
至
，
請
家
人
同

聲
念
佛
、
端
坐
趺
坐
而
逝
、
異
香
滿
室
、
佛
光
注
照
、
氣
絕
後

面
容
和
悅
等
方
式
來
徵
驗
其
往
生
。
寬
律
法
師
撰
錄
《
近
代
往

生
隨
聞
錄
》
對
於
張
蓮
覺
居
士
往
生
之
際
的
描
述
如
下
：

佛
七
甫
圓
滿
，
蓮
覺
竟
以
微
疾
逝
世
，
恰
值
禮
誦

藏
事
半
時
之
後
。
蓋
預
知
時
至
，
從
容
計
算
以
就

之
也
。
彌
留
之
際
，
一
片
紅
光
，
起
於
足
下
，
旋

變
為
白
，
籠
置
全
身
，
向
西
而
滅
。
百
餘
人
在
側

，
目
所
共
睹
。
  8 

呂
碧
城
〈
何
張
蓮
覺
居
士
傳
〉
所
述
為
「
當
彌
留
之
際
，

一
片
紅
光
，
起
於
足
下
，
旋
變
為
白
，
籠
置
全
身
，
向
西
而
滅

。
」
  9
二
者
所
引
述
資
料
雷
同
，
其
後
呂
碧
城
又
撰
〈
何
東
夫

人
生
西
記
〉
，
進
一
步
描
述
居
士
往
生
時
的
瑞
相
：

何
東
夫
人
張
蓮
覺
女
士
，
預
知
時
至
，
當
氣
絕
之

時
，
眾
為
同
誦
彌
尊
聖
號
，
代
接
引
。
少
頃
一
片

紅
光
起
於
足
底
，
旋
變
為
白
光
繞
身
而
上
。
…
…

入
殮
時
，
面
轉
潤
，
而
帶
笑
容
，
肢
體
柔
軟
，
頂

部
後
冷
，
皆
為
生
西
之
證
。
  10 

此
為
呂
碧
城
聽
聞
葉
恭
綽
居
士
所
言
，
並
謂
與
百
餘
人
同

見
，
又
與
東
蓮
覺
苑
監
理
林
楞
真
女
士
確
認
後
之
記
錄
。
除
了

預
知
時
至
之
外
，
也
從
紅
光
、
白
光
的
圍
繞
，
及
面
容
祥
和
、

肢
體
柔
軟
，
頂
部
最
後
冷
卻
等
徵
兆
，
來
推
論
張
蓮
覺
往
生
西

方
淨
土
。

綜
觀
張
蓮
覺
一
生
，
旺
夫
益
子
安
享
富
貴
，
於
世
間
法
可

謂
福
報
具
足
，
可
貴
的
是
居
士
宿
世
善
根
而
能
皈
依
三
寶
，
聽

聞
正
法
，
以
病
苦
為
師
，
於
世
間
法
起
出
離
心
，
進
而
發
菩
提

心
，
對
於
社
會
慈
善
不
遺
餘
力
，
深
諳
佛
法
是
世
間
唯
一
的
明

燈
，
因
而
籌
地
、
布
施
創
建
東
蓮
覺
苑
，
培
養
弘
法
僧
眾
，
使

得
聖
教
得
以
普
傳
。
居
士
更
因
自
身
一
心
皈
命
淨
土
，
虔
修
梵

行
，
往
生
蓮
邦
，
得
成
圓
滿
，
亦
讓
修
學
淨
土
的
行
者
深
信
生

西
有
望
，
見
賢
思
齊
，
老
實
念
佛
，
在
修
行
路
上
更
加
精
進
，

可
謂
是
修
學
淨
土
法
行
的
懿
行
典
範
。

註
釋
:

✽

嘉
義
大
學
中
文
系
兼
任
助
理
教
授
。

 1.�
寬
律
法
師
撰
錄
，
《
近
代
往
生
隨
聞
錄
》
（
台
北
：
佛
陀
教
育

基
金
會
，
二○

一
二
年
）
，
頁
一
三
六
。

 2.�
張
蓮
覺
，
《
名
山
遊
記
》
（
台
北
：
華
嚴
嚴
社
倡
印
）
，
以
下

所
引
皆
從
此
本
，
謹
標
示
頁
數
，
不
另
再
加
註
。

 3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何
張
蓮
覺
居
士
傳
〉
，
李
保
民
箋
注
，
《
呂
碧
城

詩
文
箋
注
》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七
年
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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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
三
一
二-

三
二
一
。

 4.�
何
世
禮
，
〈
何
母
張
太
夫
人
蓮
覺
女
士
生
平
懿
行
補
遺
〉
，
轉

引
網
址
：https://reurl.cc/WdpMY7

。

 5.�
鄧
家
宙
，
〈
現
代
香
港
佛
教
的
奠
基
者─

─

香
港
佛
教
居
士
群

像
〉
，
《
玄
奘
佛
學
研
究
》
第
三
十
二
期
（
二○

○

九
年
九
月

）
，
頁
七
十
二-
七
十
三
。

 6.�
李
焯
芬
，
〈
紅
塵
擺
渡
的
般
若
舟
〉
，
收
錄
於
鄭
宏
泰
，
黃
紹

倫
，
《
山
光
道
上
的
足
跡─

─

東
蓮
覺
苑
八
十
年
》
（
香
港
：

三
聯
書
店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）
，
頁
一
。 

 7.�
【
清
】
彭
紹
升
，
《
善
女
人
傳
》
（
台
北
：
大
乘
經
舍
印
經
會

，
二○

○

二
年
）
，
陳
曉
芳
，
《
彭
際
清
「
善
女
人
傳
」
之
研

究
》
（
斗
六
：
雲
科
大
漢
學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二○

一
一
年
）
，

頁
一○
○
-

一○

四
。

 8.
寬
律
法
師
撰
錄
，
《
近
代
往
生
隨
聞
錄
》
，
頁
一
三
六
。

 9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何
張
蓮
覺
居
士
傳
〉
，
收
錄
於
李
保
民
箋
注
，
《

呂
碧
城
詩
文
箋
注
》
（
上
海
：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七

年
）
，
頁
三
一
三-

三
一
四
。

 10.�
呂
碧
城
，
〈
何
東
夫
人
生
西
記
〉
，
《
香
光
小
錄
》
（
上
海
：

道
德
書
局
，
一
九
三
九
年
）
，
頁
二-

三
。

花
蓮
慈
濟
醫
院
得
到
「
清
真
友
善
環
境
認
證
」

繼
中
國
醫
藥
學
院
附
設
醫
院
之
後
，
花
蓮
慈
濟
醫
院
成

為
國
內
第
二
家
通
過
「
清
真
友
善
環
境
認
證
」
的
醫
學
中
心

，
在
院
內
設
置
穆
斯
林
祈
禱
室
及
淨
下
設
施
。

花
蓮
慈
濟
醫
院
的
穆
斯
林
祈
禱
室
，
設
置
於
院
內
感
恩

樓
五
樓
，
以
及
合
心
樓
七
樓
病
房
區
，
且
有
可
供
祈
禱
朝
拜

前
使
用
的
淨
下
設
施
，
並
通
過
中
國
回
教
協
會
認
證
。
設
置

相
當
完
備
。
慈
濟
醫
院
國
際
醫
學
中
心
副
主
任
劉
鴻
文
說
，

期
盼
藉
此
給
予
國
內
穆
斯
林
心
理
撫
慰
及
安
定
的
力
量
。

印
尼
籍
的
穆
斯
林
揚
諦
（Y

A
N
-
T
I

）
表
示
，
過
去
在
臺

灣
每
日
五
次
朝
拜
，
都
只
能
在
乾
淨
地
面
舖
上
朝
拜
壇
，
朝
麥
加

方
向
跪
拜
。
不
意
在
東
部
花
蓮
，
竟
然
有
專
屬
的
祈
禱
室
。

獲
邀
出
席
認
證
揭
牌
典
禮
的
衛
褔
部
國
合
會
科
長
吳
玲
瑩
則

表
示
，
配
合
政
府
推
動
新
南
向
政
策
，
衛
褔
部
計
畫
在
北
、
中
、

南
、
東
，
各
擇
一
家
醫
院
試
辦
，
為
穆
斯
林
國
際
友
人
營
造
友
善

的
醫
療
環
境
，
慈
濟
醫
院
雖
為
佛
教
醫
院
，
但
慈
悲
喜
捨
的
大
愛

精
神
不
受
宗
教
限
制
，
也
因
而
接
受
輔
導
，
成
為
國
內
第
二
家
獲

得
「
清
真
友
善
環
境
認
證
」
的
醫
學
中
心
。


